
成都到新加坡物流专线COD

产品名称 成都到新加坡物流专线COD

公司名称 深圳中邮全球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18.00/KG

规格参数 品牌:新加坡跨境电商COD小包
服务项目:新加坡跨境电商COD物流
服务地区:新加坡跨境电商COD快递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稔田社区大洋路99-7号40
1（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7666111742 17666111742

产品详情

在国家大力支持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通过跨境电商方式走私、意图享受优惠
政策偷逃国家税款的报道屡见不鲜。今年1月21日，海关总署公布2020年全国海关打击走私“国门利剑20
20”行动战果，其中通报去年海关系统立案侦办跨境电商渠道走私犯罪案件79起，案值达104.9亿元，占
全部涉税走私案件案值近11.3%。在东部沿海等跨境电商发展繁荣地区，多次爆出通过“刷单”伪报贸易
方式走私的大要案，案值均在亿元以上，跨境电商俨然成为另一个走私特别是奶粉、化妆品等日用品入
境的新通道。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营东南亚市场的国际跨境物流公司，有着云端系统和公共海外仓为跨境电商
企业服务的物流公司，公司自建新加坡、香港，印尼，泰国，越南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通过的国际运
输，口岸清关等优势为全球跨境电商企业，外贸出口企业提供安全，快速，便捷，的全程物流服务。国
际物流根据不同企业的业务形态，各大平台上的交易状况，制定物流方案，实现定制化服务。目前公司
在深圳宝安区，东莞寮步镇，广州白云区，新加坡，香港，印尼，泰国刚，越南等东南亚建立了适合B2B
和B2C以及FBA退货业务形态的仓储中心，共计30000余平方，日处理订单能力达上万单。

伴随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近9年的发展，特别2018年商务部486号文实施后，零售进口业务呈现出
“冰与火交织”的明显趋向，“伪报贸易性质”成为行业敏感话题，相关从业者谨小慎微，就怕一失足
踩雷。究其原因，除部分恶意“刷单”、规避监管的违法行为外，本文认为与目前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行
业管理的大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一）对于跨境电商进口B2C性质的误读。

从2012年底国家启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以来，推广进口业务的初衷是将存于灰色违规地带的人肉代
购、海淘等境外消费纳入监管，给相关从业者提供合法经营通道的同时，促使其主动拥抱监管。基于两



项B2C业务的同源性，部分从业者尚未充分认识或理解跨境电商申报方式的合规性，只关注商品流向从B
到C即认为符合政策，造成误解，典型莫过于产生“以前代购不交税没事、现在交税应该更加没问题”
的困惑。

（二）现行跨境电商通关模式的缺陷。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沿用至今“三单对碰”的验证方式，所有信息实质源于同一交易数据。相当于“1+1+
1=3”，通俗讲“只要有订单（1）、支付单（1）、物流单（1）”，其必然等于清单中的数据（3），此
种验证实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为不法份子恶意伪造、篡改相关电子数据而形成表面一致提供便利。

（三）政策导向对市场充分竞争产生的影响。

一直以来官方口径定义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均是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第三方平台开展，特别是486号文中
结合《电商法》对平台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导致平台在进口业务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但要看到从开
始试点，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并非单纯的服务商，有大量的自营业务，在此情况下，其可“合法”的设定
限制、提高标准或增设条件，很多本符合经营资质的从业者考虑到成本利润、保护核心商业资源等因素
，“被迫或无奈”退出转而其他通道，这并非个别市场现象。

（四）监管定位不适用当前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按照现行的监管政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限于在网上“开店”，经营者既要掌握货源、也要掌握客户流
量。但在传统电商流量红利式微、电子商务越来越注重“去中心化”的背景下，单靠消费者主动来“逛
店”显然不现实、也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流量是电子商务“王道”，当前各种获客手段如自媒体营销、
拼团、分销、内容分享等也促进了传统电商向社交电商的转变，而往往在引流过程中，因为现行监管政
策的滞后性，导致部分从业者的营销模式出现合规风险。

03、新趋向

主管部门未来将承受更大的反走私压力

基于以上四方面情况，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后，可以预计未来随着市场增量的大幅提升
，走私违规违法情形也必将高发频发，这也是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应切实承担主体责任，严格落
实监管要求规定”的考虑所在。

（一）“口岸漂移”对反走私的压力。

全面放开试点特别是各地基本可实施网购保税业务后，结合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在入境口岸申报保税
进境、内地区域海关申报出库将更为便捷。同时，也会面临有问题的交易向监管薄弱地区转移的趋势，
这种“口岸漂移”情况也对内地海关反走私工作会造成更大压力。



（二）不同试点地区技术水平差异造成的监管漏洞。

目前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普遍需依托地方政府、口岸管理公司等主体控股设立的对接平台与海关联网，且
在全国层面并没有形成统一适用的技术要求。相比而言东部地区发展成熟、技术水平高，而对于新增地
区特别是内地城市，更有可能因为资金、人才、软硬件设备等原因在信息传输技术层面潜存“后门”漏
洞，更容易发现并被利用。

（三）试点区域范围大幅延伸对商品安全的挑战。

以往网购保税业务基本依托毗邻入境口岸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在全面试点后，今后很有可能商品
从入境口岸到进入保税仓花费更长时间，运输半径大大延伸，也必然提升监控的难度，商品安全问题可
能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四）进口商品价格高低导致的“二次销售”风险。

在试点全铺开后，伴随区域性平台及经营主体的增多，同一商品因境外进货渠道不同，市场价格构成会
有更多区间，地区差别更大，也会造成个别从业者从商品销售价差中“套利”，这点与海南自贸港落地
后冒用个人额度、套代购免税品的情形一致。

04、新优化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核心理念的调整

从2012年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启动试点，到现行的486号文及海关总署194号公告，进口政策历经三次大
的调整，但始终不变的仍是“线上店铺式监管”的理念，特别是“三单对碰”的验证机制，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刷单”等冒用消费者身份虚假交易行为。所以本文建议对沿用至今的某些监管要求，是否可以
考虑当前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适当做些调整：

（一）引入消费者自主确认的环节。

解决“三单对碰”中数据真实性由相关企业代办、而实际使用的消费者无法真正参与的缺陷，把检验消
费者个人身份真实性与购买使用真实性的事情完全交给消费者个人完成，用消费者随机验证的安全保障
机制避免恶意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大批量“刷单”的违法活动，也能更好地防止有关司法机关对B2B或B2C
交易性质认定的随意性。

（二）调整与海关联网管理的要求。

实践表明，与海关联网的平台本身无法预防或阻止虚假等异常交易问题，任何一个海关关员不可能实时
盯着平台交易数据，而我国《电商法》也仅规定“有关主管部门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要求提供相



关电子商务数据信息”，而非实时获取，也未见为防止违法违规交易，国内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国内电商
平台与其联网。实质上，与海关联网的应是经营网购保税企业的相关仓储数据系统，并不是交易行为本
身。

（三）关注电子商务应用特别是社交电商的新趋势。

按照现行跨境电商监管思路，至少应关注几点：一是社交平台该怎样定位，是定位于第三方平台还是其
他主体；二是与海关联网的主体是哪一方，如何对接，相关交易数据如何向海关推送传输；三是海关完
税价格包括哪些，流量导入方的佣金是否应计入，以何种形式计入等；四是对于国内消费者权益如何保
障，社交平台方、电商企业、引流方应各自承担何种法定责任

（四）出台更多有利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举措。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现行政策制定的本意可以理解为“在确保商品质量、维护国内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
有限度开展试点，保证国家税收安全”，故应适当提高入门门槛。但要看到我们一直讲的“跨境”并非
纯粹在境外购物，按486号文规定平台方属国内注册企业，受《电商法》等法律法规管辖，所以在国内法
规框架内增设更高要求或承担附加责任，应从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目的出发。否则，主管部门对
于平台“承担相应责任”的不予明确或大包大揽，很可能就成为相关主体“利用优势地位排除或限制竞
争”的好理由，这对于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实为不利，可能客观上导致部分从业者经营模式走偏、带来恶
果，也期待相关主管部门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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